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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投资基金认购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调整投资基金认购分额的基本情况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 10月 20日披

露了《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临 2017-127），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

出资 1 亿元人民币与相关各方共同投资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众兴卓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合伙企业”）；2018年 6月 5日披露了《关于

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临 2018-049），合伙企业已按照《证券投资基

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CH415）。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合伙企业依据实际运营情况调整合伙企业的认购规模，经合伙企业各

方达成一致，签署了《关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众兴卓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本次调整后，

公司认缴出资额由1亿元调整为3000万元，上述3000万元认缴出资额公司已实缴

完成。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调整投资基金认购份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订各方 

1、北京风云际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杰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 1号院 7号楼 1层 101-03室 



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悦超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凤凰风云思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幢 401室 A区 A0190 

3、上海分众鑫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晓静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秀山路 8 号 3 幢一层 X 区 1008 室（上海市崇明

工业园区） 

4、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晓静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8 号 3 幢一层 X 区 1009 室（上海市崇明

工业园区） 

5、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维航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东区 23号楼 5层 501 

6、西藏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何愿平 

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扎西路西藏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 号工

位 

7、戴科英，中国国籍自然人。 

（二）补充协议内容 

鉴于上述各方于 2017年 12月签署《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众兴卓悦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原协议”），就共同出资设立创投基金一事

做出约定，经各方友好协商，就原协议认缴出资金额进行调整，并达成如下一致： 

1、原协议各方认缴出资额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北京风云际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悦超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上海分众鑫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900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西藏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100 



戴科英 2,000 

总计 50,000 

2、经各方一致同意，认缴出资额调整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北京风云际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悦超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上海分众鑫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4,400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西藏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30 

戴科英 600 

总计 64,130 

3、原有关出资额度、比例及出资安排约定与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补

充协议为准，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原协议为准。 

三、 风险提示 

该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均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或技术风

险及其他风险等。针对存在的投资风险，公司将及时了解基金管理人的运作情况，

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维护公司投资

资金的安全。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

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关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众兴卓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

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3日 


